信用承诺书办理须知

信用承诺是推动市场主体自我约束、诚信经营的重要抓手，是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信用承诺重点以项目建设、政府采购、公共资源交易、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建筑市场、环保、交通安全、税收缴纳、医疗卫生、劳动保障、金融服务、知识产权、司法诉讼、电子商务、旅行社、房产中介、物业服务、学前教育、投资类企业等领域开展信用承诺书签订工作。信用承诺的对象是以辖区内各级行政机关提出行政事项申请的各类市场主体，包括法人、个体工商户、其他各类组织和自然人。市、县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各单位窗口承担信用承诺书具体签订事宜。
一、申请人按照窗口事项办理要求选择相应的信用承诺书类型，即：审批替代型信用承诺书；行业自律型信用承诺书；主动公示型信用承诺书。
二、申请人应仔细阅读承诺书，充分了解承诺书内容后盖章或签订。
三、申请人应严格履行信用承诺，确保符合或者达到行业管理部门告知的批准条件、标准和要求。
四、申请人是法人、个体工商户、其他各类组织的应加盖公章或经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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